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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三合盛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

 

一、 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：2020年 11月 17日 

诉讼受理日期：2020 年 11 月 11 日 

受理法院的名称：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

二、 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 （原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太原市尔多电力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林建雄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张晓民、山西杏梅律师事务所 

（二） （被告/被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航天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宋卫武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-、- 

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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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山西三合盛节能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

资子公司太原尔多电力工程安装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尔多电力”））

于 2018 年 4 月 3 日收到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寄来的相关诉讼材

料（EMS 快递单号为 1027371564492），具体案件号为：（2017）黑 0604

民初 418号。 

2016 年 4 月 26 日原告航天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航天凯天”）以总承包商的名义与尔多电力签订《大庆宏伟热

电脱硝改造施工工程施工合同》，约定承包范围为以总包方提供的大

庆宏伟热电脱硝改造施工工程蓝图中所有安装工程施工图范围内的

所有安装工程内容施工。分包方式为工程包工包料包质量安全，施工

工期约定开工日期为 2016 年 5 月 2 日，竣工日期为 2016 年 7 月 30

日，合同总价为 883 万元整。原告航天凯天认为被告尔多电力在合同

执行过程中存在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，导致工程未在合同约定的时间

内完工，故提起诉讼，诉讼请求包括支付违约金及实际损失 4800000

元。 

尔多电力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收到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

民法院在 2020 年 6月 29日作出的民事判决书，尔多电力不服黑龙江

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（2019）黑 0604民初 5719 号

民事判决书，现提起上诉。 

（四） 诉讼的请求及依据： 

一、请求裁定撤销（2019）黑 0604 民初 5719 号民事判决，发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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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审人民法院重审，或者判决撤销原判决第一项，维持原判决第二项。 

二、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、二审案件受理费用、保全费。 

（五） 案件进展情况（如适用）： 

尔多电力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收到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

民法院在 2020 年 6月 29日作出的民事判决书，判决结果如下： 

一、被告太原尔多电力工程安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

日内给付原告航天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违约金共计 2,957,500

元； 

二、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。 
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内履行给付义务，应当以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，加倍支付延误履行期间

的债务利息。 

案件受理费 81,465 元、保全费 5,000 元，由被告太原尔多电力

工程安装有限公司承担诉讼费 30,540 元及保全费 5,000 元，原告航

天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50,925 元。 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

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，上述于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。 

尔多电力决定提起上诉，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 2020

年 11 月 11 日受理该案件。 

三、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 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未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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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未对公司财务产生影响。 

四、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
五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民事起诉状； 

（二）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。 

 

山西三合盛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年 11 月 17 日 


